卫滨区民政局社区养老服务设施

公建民营评审方案
    为进一步满足我区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根据《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民政厅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关于财政支持城镇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发展的实施意见的通知》(豫财综〔2019〕58号)和《新乡市民政局促进全市养老服务体系高质量发展三年实施方案》(新市民〔2020〕15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区养老服务工作实际，就城镇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公建民营评审工作提出以下方案。

一、工作目标

依据社区老年人口数量，规划建设区级、街道级、社区级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养老服务站)，形成城市社区“15分钟养老服务圈”，在全区建立左右覆盖、上下贯通、调度有序、服务便捷的社区养老服务网络。城镇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公建民营，支持鼓励引进品牌化、专业化社会力量开展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让老年人更好地享受到便利可及的养老服务。

二、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情况

养老服务设施均为区政府固定资产。

(一)名称标识。已建成街道级、社区级综合养老服务中心(站)统一命名为“××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养老服务站”。

(二)功能布局。养老服务中心(站)应具有公益性、福利性。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主要有三项功能：一是半自理、失能、失智老人的集中托养；二是对社区、居家养老的失能老人提供日托和短托服务；三是社区养老服务站基本功能。社区养老服务站在有休息室(含卫生间)餐厅(含厨房或配餐间)、助浴室、阅览室(含书画室)、多功能活动室(康复室)、办公室(含库房等其他功能用房)等的基础上，拓展基础性养老服务功能和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智慧养老服务功能。

(三)服务内容。养老服务中心(站)依托完善的服务设施设备以及专业运营管理团队和服务队伍，一是提供免费的基本服务项目，如：阅读、书画、棋牌、文娱活动等；二是进行低偿收费服务项目，如：助餐、助浴、助洁、助急、助行、助医、康复理疗、家庭照护、托养等。

三、市场化运营

养老服务中心(站)支持已建成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的社会化运营，支持鼓励引进品牌化、专业化社会力量开展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增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有效供给。与运营商签订运营管理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运营商应为在市场监管部门登记的企业或在民政部门登记的社会组织，经营范围或业务范围应包括养老服务等内容，派驻的相关从业人员应取得相应从业资格。

运营商失信被执行人信息查询、重大税收违法案件信息查询、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查询无失信记录。

四、评审组织形式

本项目采用现场提交运营方案（一式五份），现场提问，现场评分的形式组织。

五、评审委员组组成

评审委员组由全市从事养老服务管理人员组成。

